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昆明销售分公司石林高铁加油站主站、副站》2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昆明销售分公司石林高铁加油站主站建设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板桥镇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昆明销售分公司
	云南勤策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昆明销售分公司石林高铁加油站主站总占地面积7234.73m2（其中本次项目实际用地面积为3003.7m2，另外4231.03m2仅对其进行场地平整，预留为二期建设用地，预留平地后二期进行项目建设时，应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办理相应的环保手续），项目共设有92#汽油储罐1个（30m3）、95#汽油储罐1个（30m3）、0#柴油储罐2个（30m3），储罐容量为120m³，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汽油油罐总容积后，储罐总容量为90m3，参照《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中相关标准，本加油站属三级加油站
	 （1）运营期废水处理措施

①按照雨污分流原则，配套设置雨污管网。

②餐饮废水经隔油池（0.1m3）隔油处理，然后和其他生活污水一起经化粪池（10m3）处理后，一起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外排废水水质达到GB31962-2015《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表1）A级标准。

③站场地面冲洗废水、地表径流经导流沟截留后导入三级油水分离池隔油沉淀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外排废水水质达到GB31962-2015《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表1）A级标准。

（2）运营期地下水保护措施

为了防止地下水污染，本项目采取油罐防渗漏措施：

①采用卧式双层罐和防渗池。

②在油罐内设置液位计，能够发现油罐是否渗漏油的检测装置，为及时发现地下油罐渗漏，防止成品油泄漏造成大面积的地下水污染。

③重点防渗区和一般防渗区全部进行水泥地面硬化，防止滴漏于地面的油污染地下水。

④同时对输油管道定期进行检查，及时排除故障。

（3）运营期废气处理措施

①在储油罐的油气通过高出地面4.5m的通气管排放，管口需安装阻火器；

②卸油时采用浸没式储油罐装料；

③加油机采用“真空辅助油气回收系统”；

④食堂厨房通过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高于房顶1.5m高的排气筒外排。

⑤定期进行设施设备的完善及维护，严格按规程和管理加油站设施，定期检查、维护，加强油罐附属设备的维修、保持油罐的严密性、改进油罐的操作管理，加强站内设备设施巡检工作，有问题及时控制、解决。

（4）运营期噪声处理措施

①产生噪声的设备选用低噪设备，并加强管理。

②加强交通噪声管理，采取场区内限速、禁止鸣笛，在醒目的位置悬挂限速、禁止鸣笛的标牌。

③在发电机底部设置减振装置。

（5）运营期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

①设置垃圾桶收集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化粪池污泥委托环卫部门清掏处理。

②废工作服、含油抹布等危废暂存间暂存，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③油水分离池沉渣和油罐清洗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洗、清掏、清运和处置。

④危险暂存间，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暂存间满足三防要求，危险废物贮存须遵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的要求。

⑤含油废砂为危险废物委托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6）其他

①油罐车进出站时应由加油站人员引导、指挥。

②卸油过程中，卸油人员及油罐车驾驶员不应离开作业现场。

③卸油口未使用时应加锁。

④加油作业区禁止吸烟或使用移动电话。

⑤定时检测地下油罐泄漏和人孔阴井油气浓度，确认无油料溢出。

⑥环保设施的维护：定期维护环保设施，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防止造成非正常排污。

⑦做好防火、防爆破、防雷电的工作。

⑧安全教育：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提高安全防范风险的意识。

⑨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防止油品的损失。

⑩制定应急预案。                                                                                             

	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昆明销售分公司石林高铁加油站副站建设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板桥镇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昆明销售分公司
	云南勤策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昆明销售分公司石林高铁加油站副站总占地面积7270.91m2（其中本次项目实际用地面积为3008.1m2，另外4262.81m2仅对其进行场地平整，预留为二期建设用地，预留平地后期进行项目建设时，应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办理相应的环保手续），项目共设有92#汽油储罐1个（30m3）、95#汽油储罐1个（30m3）、0#柴油储罐2个（30m3），储罐容量为120m³，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汽油油罐总容积后，储罐总容量为90m3，参照《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中相关标准，本加油站属三级加油站
	 （1）运营期废水处理措施

①按照雨污分流原则，配套设置雨污管网。

②餐饮废水经隔油池（0.1m3）隔油处理，然后和其他生活污水一起经化粪池（10m3）处理后，一起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外排废水水质达到GB31962-2015《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表1）A级标准。

③站场地面冲洗废水、地表径流经导流沟截留后导入三级油水分离池隔油沉淀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外排废水水质达到GB31962-2015《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表1）A级标准。

（2）运营期地下水保护措施

为了防止地下水污染，本项目采取油罐防渗漏措施：

①采用卧式双层罐和防渗池。

②在油罐内设置液位计，能够发现油罐是否渗漏油的检测装置，为及时发现地下油罐渗漏，防止成品油泄漏造成大面积的地下水污染。

③重点防渗区和一般防渗区全部进行水泥地面硬化，防止滴漏于地面的油污染地下水。

④同时对输油管道定期进行检查，及时排除故障。

（3）运营期废气处理措施

①在储油罐的油气通过高出地面4.5m的通气管排放，管口需安装阻火器；

②卸油时采用浸没式储油罐装料；

③加油机采用“真空辅助油气回收系统”；

④食堂厨房通过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高于房顶1.5m高的排气筒外排。

⑤定期进行设施设备的完善及维护，严格按规程和管理加油站设施，定期检查、维护，加强油罐附属设备的维修、保持油罐的严密性、改进油罐的操作管理，加强站内设备设施巡检工作，有问题及时控制、解决。

（4）运营期噪声处理措施

①产生噪声的设备选用低噪设备，并加强管理。

②加强交通噪声管理，采取场区内限速、禁止鸣笛，在醒目的位置悬挂限速、禁止鸣笛的标牌。

③在发电机底部设置减振装置。

（5）运营期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

①设置垃圾桶收集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化粪池污泥委托环卫部门清掏处理。

②废工作服、含油抹布等危废暂存间暂存，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③油水分离池沉渣和油罐清洗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洗、清掏、清运和处置。

④危险暂存间，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暂存间满足三防要求，危险废物贮存须遵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的要求。

⑤含油废砂为危险废物委托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6）其他

①油罐车进出站时应由加油站人员引导、指挥。

②卸油过程中，卸油人员及油罐车驾驶员不应离开作业现场。

③卸油口未使用时应加锁。

④加油作业区禁止吸烟或使用移动电话。

⑤定时检测地下油罐泄漏和人孔阴井油气浓度，确认无油料溢出。

⑥环保设施的维护：定期维护环保设施，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防止造成非正常排污。

⑦做好防火、防爆破、防雷电的工作。

⑧安全教育：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提高安全防范风险的意识。

⑨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防止油品的损失。

⑩制定应急预案。                                                                                             


